湖南理工学院教务处

校教通〔2011〕83号
关于做好2011级学生学籍注册工作的通知
校属各学院：

经学校招生办和各学院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审查，并经教育部学籍学历信息管理中心审核，我校2011级新生共计3568人已于近日通过教育部学籍审核，取得高校学生学籍。为了做好2011级学生的学籍管理工作，现将11级学生本学期学籍注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做好学籍网上查询工作：

（一）请各学院务必通知到每一位2011级学生于2011年10月1日至30日到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查询本人在教育部的学籍注册信息。若信息有误，请与教务处208办公室联系。

（二）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是我国高等教育新生学籍注册、在校生学年注册、毕业生学历证书注册及相关查询的唯一网站。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：http://xjxl.chsi.com.cn/。打开网址后，进入《全国普通高校新生学籍查询系统》，输入本人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及校验码即可查询本人相关学籍信息。

（三）按教育部《关于加强普通高等教育学生学籍电子注册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司[2009]24号）文件规定，新生学籍电子注册以在平台上下载的录取数据为准进行，不得进行信息变更。我校部分11级新生在报到时申请调整专业并经招生办同意，且已在调整后的相关专业学习的，目前专业信息仍为原录取专业，这不属于“信息有误”之列，无需与教务处联系。我校将从2012年3月起按上级安排及要求向教育部申报这些学生的转专业信息。经湖南省教育厅和教育部审核通过后，教育部学籍平台上才会变更其专业信息。
二、做好校内学籍注册工作：

（一）根据我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，新生入学应在三个月内，经教育部审核同意取得学籍后，方可办理校内学籍注册手续，以后每个学期应在开学两周内办理注册手续。

（二）由学生所在学院办理注册手续。请2011级学生携带学生证和校园一卡通，到所在学院教学秘书处办理好校内学籍电子注册后，在学生证上加盖注册章。

（三）未交清学费的学生须办理缓交学费手续（学生本人提出缓交学费申请，经所在学院、计财处审批同意并由计财处将学生的缴费数据导入教务系统）后方可办理注册手续。

（四）注册时间：2011年10月25日—28日。具体时间由各学院自行安排；

注册地点：各学院教学办公室，由教学秘书经办。

三、其它：

请各学院高度重视学生的注册工作。学生注册情况可以在http://211.69.225.9/zhuce/学籍注册信息网中查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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